
資 料 文 件                   中 西 區 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 56/2013 號  

 

二 零 一 二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度 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 

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第 八 次 會 議 報 告  

(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 十 一 日 ) 

 

(一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- 美 化 社 區 計 劃 -2013/2014 年 度 中 環 行 人

天 橋 柱 身 粉 飾 工 程  

 

文 件 由 中 西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

220,000 元 予 民 政 處 推 行 上 述 計 劃 ， 而 民 政 處 將 規 定 承 辦 商 回 收 所 有 紙

製 物 料 。  

 

(二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- 水 坑 口 街 天 橋 底 改 善 工 程  

 

文 件 由 民 政 處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220,000 元 予 民 政 處

推 行 上 述 計 劃，並 要 求 路 政 署 將 有 關 地 點 的 牆 壁 重 新 塗 上 白 色 油 漆 及 考

慮 增 加 照 明 設 施 的 建 議 。  

 

(三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- 在 中 西 區 各 社 區 會 堂 及 主 要 公 共 場 所 加

設 心 臟 除 顫 器  

 

文 件 由 民 政 處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70,000 元 予 民 政 處 在

區 內 社 區 會 堂 加 設 心 臟 除 顫 器 。  

 

(四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- 堅 尼 地 城 社 區 綜 合 大 樓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 

 

文 件 由 民 政 處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440,000 元 予 民 政 處

推 行 上 述 計 劃 。  

 

(五 )  要 求 為 區 內 所 有 公 園 及 休 憩 處 的 長 椅 加 設 有 防 水 膠 片 的 蔭 棚 及 蔭 棚 加

裝 防 水 膠 片  

 

經 討 論 後，委 員 會 通 過 由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分 階 段 在 區 內 沒 有 避 雨 亭 或

涼 亭 設 施 的 場 地 加 設 有 防 水 膠 片 的 蔭 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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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六 ) 建 議 在 各 社 區 會 堂 及 社 區 中 心 提 供 報 紙 供 市 民 免 費 借 閱  

 

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如 得 到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許 可 ， 將 加 強 宣 傳 位 於 高 街

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的 閱 讀 角 ， 以 便 更 多 市 民 得 悉 及 使 用 有 關 閱 報 服 務 。 

 

(七 )  二 ○ 一 二 至 一 三 年 度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新 建 議 項 目  

 

文 件 由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將 第 三 項 修

訂 為 「 於 夏 力 道 增 設 有 蓋 座 椅 」 及 通 過 文 件 內 容 。   

 

 

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  


